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拓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何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１１１年度選偵字第１８３號、第３０５號、第３０６號、第

４００號、第４８２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拓源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且應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拾小時。褫奪

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未扣案之賄

賂現金新臺幣壹萬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何龍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拾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且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柒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拾小時。褫奪公權貳

年。

　　犯罪事實

一、陳拓源因與民國１１１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鄉鄉

○○○○○○○區○○號候選人鄭○○係多年好友，為使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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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

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一犯意，單獨為下述（一）、（二）所

示行為及經由與其具有上開犯意聯絡之何龍共同為下述

（三）所示行為：

（一）陳拓源以每票新臺幣（下同）５００元之代價，分別於如

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１、

３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１、３「行求、交付賄賂之對

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魏○○、楊○○，賄賂魏○○、楊

○○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鄭○○，並委請

魏○○、楊○○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

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

選舉中均投票予鄭○○，而魏○○、楊○○明知陳拓源所

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

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

惟魏○○、楊○○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

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

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

段。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知上情，並扣得魏○○、

楊○○主動交出上開收受之賄款（魏○○、楊○○所涉有

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

定）。

（二）陳拓源以每票５００元之代價，於如附表編號２所示之時

間、地點，向如附表編號２「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

所示之投票權人謝○○行求其及其如附表編號２「預備行

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共６票，於上開選舉

時投票予鄭○○，惟遭謝○○拒絕，而對謝○○僅止於行

求賄賂，對謝○○上開有投票權之親屬則均止於預備行求

賄賂。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悉上情（謝○○所涉有

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

（三）陳拓源於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在嘉義縣民雄鄉陳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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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某處道路，交付７５００元予與其具有賄選犯意聯絡之

何龍，囑託何龍用上開款項以每一投票權人５００元

之代價向上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定渠等投票

支持第１號候選人鄭○○，何龍應允收下款項後，因誤

將陳拓源告以之１號聽成１１號，遂以為前述款項係用以

賄賂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１１１年嘉義縣○○○○○○○

○○○區○○○號之候選人林○○，而與陳拓源共同基於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

意聯絡，由何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時間、

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４

至５「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陳高○

○、蔡○○，賄賂陳高○○、蔡○○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

一定之行使支持林○○，並委請陳高○○、蔡○○將賄款

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

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林○

○，而陳高○○、蔡○○明知何龍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

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

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陳高○○、蔡○

○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

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

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陳高○○、蔡

○○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

處分確定）。嗣因何龍自覺上開賄選行為不妥，乃向陳

高○○、蔡○○收回上開交付之款項，並將之連同其餘尚

未發放、行賄之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５００元全數返回予

陳拓源。而後何龍於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警方因懷疑

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

未發覺其前揭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

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警方始循此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

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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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查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拓源、何

龍暨被告２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而不

予爭執（見本院卷第４２、１８８至１８９頁），且迄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５９條之５規

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均據被告陳拓源、何龍於警詢、檢察官訊

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陳拓源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

１３至１８、２３至２５、２７至２９頁，本院卷第４１、

１８７、１９４至１９６頁；何龍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

第１１２至１１３、１２５至１２７頁，本院卷第４１、１

８７、１９６頁），互核其等供述大致相符，並經證人魏○

○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中證述明確（見選

偵１８３號卷第７４至７６、９７至９８、１０７頁），及

證人謝○○、楊○○、林○○、陳高○○、蔡○○於警詢、

檢察官訊問中證述屬實（謝○○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

７１至１７６、１８５頁；楊○○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

３４至３６、４５至４７、６９至７１頁；林○○部分見選

偵１８３號卷第６０至６２、６９至７１頁；陳高○○部分

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５２至１５４、１５９頁，本院卷第

１２９至１３１頁；蔡○○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４

至１３５、１４１頁，本院卷第１２１至１２３頁），且有

魏○○、謝○○、楊○○、何龍指認被告陳拓源之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各１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９至４２、

７９至８１、１１５至１２１、１７７至１８０頁），及嘉

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

收據各２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８３至９３頁，警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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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號卷第４２至４７頁），及嘉義縣選舉委員會１１２年２

月１５日嘉縣選一字第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號函檢附之候

選人名單暨如附表編號１至５所示戶籍之選舉人名冊、本院

電話紀錄各１份（見本院卷第１０７至１１７、２１５頁）

附卷可稽，足認被告２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

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２人上揭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１４４條及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９９條第１項為刑法第１４４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

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

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

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

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

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

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

「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

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

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

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

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

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

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

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

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

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

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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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

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

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

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１０１年度台上字第

２７７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１４０９號、９８年度台

上字第１９５１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

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

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

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

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

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

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

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９８年度台上字

第９２８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拓源自行對證人魏○○、楊○○提出賄賂及透過被

告何龍對證人陳高○○、蔡○○提出賄賂部分，均經上

開證人收受並允諾，被告２人此等部分各該當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２人此部分

所為行求、期約行為，係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為交

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拓源對證人

謝○○提出賄賂，惟遭證人謝○○拒絕，是被告陳拓源此

部分僅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行求賄

賂罪。

　　⒉被告陳拓源交付賄賂予證人魏○○、楊○○時委託渠等轉

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

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向證人謝○○行

求賄賂時一併向其行求其有投票權之親屬遭拒部分；及被

告陳拓源透過被告何龍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

○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

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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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予被告何龍之賄款中尚未發放之部分，均僅止於預備

行求賄賂階段，原應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

２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然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一行求

賄賂罪（證人謝○○親屬部分）或交付賄賂罪（前述除證

人謝○○親屬部分外），不再另論預備行求賄賂罪。

（二）復按刑法第２８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

者，皆為正犯。」依其修法理由，係在於否定「陰謀共同

正犯」、「預備共同正犯」，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

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買票行賄罪，尚無刑法第２８條共同正

犯規定之適用。是被告陳拓源就上揭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

○○、蔡○○部分，與被告何龍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惟被告陳拓源

就前揭述及之預備行求賄賂部分，因屬預備犯，依上說

明，爰不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與被告何龍論以共同正

犯。至證人魏○○、楊○○、陳高○○、蔡○○雖收受除

自身１票５００元以外其他親屬之賄款，然衡諸一般通

念，渠等應僅係基於幫助其親屬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

認與被告陳拓源、何龍有共同賄選買票之犯意聯絡（最

高法院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５２１號判決意旨參照），

併此敘明。

（三）繼按刑法於９４年２月２日修正公布（９５年７月１日施

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

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

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

併罰之範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

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

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

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

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

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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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

如係分別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而

是否單一犯意或分別犯意？是否接續進行之數個舉動，侵

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無密切關係？應就前後

屆、不同公職、選舉區等方面觀察，如係同一屆、同一公

職、同一選區，應視為單一犯意之接續犯（最高法院９９

年度第５次刑事庭會議意旨、９９年度台上字第５１３２

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２６５號判決意旨參照）。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及同條第２項（預備

犯）所稱之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係投票行賄罪之階段

行為，其中最高度之交付賄賂行為，在法律概念上，本可

吸收較低度之行求、期約賄賂行為，故在同一次選舉中，

賄選者為達成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目的，基於投票行賄之

犯意，向多位有投票權之人行賄，先後多次賄選行為，其

行為階段縱有預備、行求、期約、交付之不同，只要有一

次達到交付之階段，即應論以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一罪

（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４５９０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陳拓源先後各次交付賄賂、行求賄賂之行為

及被告何龍先後各次交付賄賂之行為，在時間上具有密

接性，且係基於同一賄選目的，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單一犯

意，在特定相同選區，為使其支持之候選人當選之目的，

而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一選舉區上開

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買票行為，侵害者為選舉公

正之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被告２人上開所為均

屬接續犯，各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四）第按「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

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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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何龍於本案犯罪後６個月內之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

日，在警方因懷疑被告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

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本案交付賄賂犯行前，主

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有本院

上開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

９條第４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拓源、何龍於偵查中均已自白上開犯行，述之如

前，自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５項前段規

定減輕其刑，且被告何龍部分應遞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拓源、何龍：⒈

前均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

紀錄表各１份存卷可參，素行均尚稱良好；⒉選舉乃民主

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

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

法律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

深且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

政治之真意，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

播媒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賄之決心，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

摒除賄選，然被告２人竟置若罔聞，仍為本案上開賄選行

為，不僅敗壞選風，更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所為殊

屬不該；⒊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其等所

欲買票之對象、張數尚非至鉅，難認已直接對選舉結果產

生影響；⒋本案係緣起於陳拓源為使好友鄭○○當選，除

出資自行買票外，亦委託何龍為其買票賄選，何龍並

未從中取得任何報酬或利益，且何龍於覓得證人陳高○

○、蔡○○向其等交付賄賂後，旋即覺得不妥而向其等收

回上開賄款，可責性較陳拓源為低；⒌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年紀均已逾７０歲，年事已高，及陳拓源自述

高中肄業、現經營工廠從事眼鏡盒等產品之加工、已婚、

育有４名小孩、罹患高血壓等疾病；何龍自述國小肄業

之智識程度、現無業、已婚、育有３名小孩、罹患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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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疾病（參本院卷第１９７頁之筆錄內容，及本院卷第２

０１至２０９頁之診斷證明書）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陳拓源、何龍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述之如前，其等因民主觀念薄弱，一時失慮

致罹刑典，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參酌其等犯

罪情節尚非至重，堪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

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被告２人所受本案刑

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１項第

１款之規定，宣告被告２人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

自新。惟為使被告２人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

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

舉風氣所造成之損害，爰在斟酌被告２人之經濟狀況及本

案犯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２項

第４款、第８款規定，命被告２人各應於主文所示之期

間，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如主文所示時數

之法治教育課程；另依刑法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

諭知被告２人均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

防衛之效。至檢察官雖以「被告陳拓源供稱自主買票，與

常情不符，顯未坦承犯罪事實全貌，犯後態度不佳；被告

２人預備、行求、交付賄賂人數非少，犯罪情節重大，認

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云云，然依檢警之蒐證資料，並無任

何積極證據足徵被告陳拓源提供之現金係他人交付，檢察

官推論被告幕後尚有上手，顯係臆測，被告陳拓源無法供

出上手，難認說謊，自無檢察官所言態度不佳；且被告２

人本案賄賂之數額及買票之張數非鉅，顯非大規模賄選，

難認被告２人犯罪情節重大，已達不可饒恕之程度，本院

認上開刑之宣告已足對被告２人產生警惕效果，本案尚不

足認定被告２人有何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之處，附此敘明。

（七）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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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

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３７條第２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

告１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

院８１年度台非字第２４６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

拓源、何龍所犯之罪，既經本院各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

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規

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等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

所生之危害程度，爰宣告被告陳拓源褫奪公權４年、被告

何龍褫奪公權２年。

四、關於沒收：

　　末按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修正之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

項、第４項分別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２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下稱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經總

統於同年月３０日公布，並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屬裁

量宣告性質之規定。１０５年６月２２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

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並規定「１０５年７月１日前施行

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

用」。故９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９日生效施行

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定（下

稱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自１０５年

７月１日起不再適用，而應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規

定。然鑑於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

項之案件，關於「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倘

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因屬裁量宣告性

質，且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歸屬，勢將導致其訴訟程序延

宕，而未符該法遏止賄選以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上開原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乃於１０７年５月９

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１１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中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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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由於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關於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之修正，不屬上揭刑法施行法第１０

條之３第２項規定之情形，故上開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關於義務沒收規定，係現行刑法第

３８條第２項裁量沒收規定之特別法而應優先適用。另關於

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之統一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

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為執行方法，倘預備或用以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則應回歸適用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追徵

其價額。至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關於「犯前項之罪（即有

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規定，業於

１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修正刪除，同年月２５日生效，其立法

理由略以：為符合前述修正後現行刑法沒收規定之意旨，爰

刪除第２項規定，一體適用刑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等

旨。是以，自１０７年５月２５日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賄賂」，既均無從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１４３條

第２項之規定，於對向收受選舉賄賂者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倘復未以該等選舉賄賂係犯收受選舉賄賂罪者之犯罪所得，

而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規定，在其罪刑項下諭知

沒收，或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５９條之１規定單獨聲

請法院已予宣告沒收，則該等賄賂自應依上揭修正後即現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且就未扣案之賄賂，依現行刑法第

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始屬適法（最高法院１０９年度台

上字第２８６８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

罪事實欄一（一）所示用以賄賂證人魏○○、楊○○及囑託

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２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均已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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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且檢察官對證人魏○○、楊○○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並未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等賄賂，揆諸上開說明，本案仍應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將上開３５

００元賄賂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被告陳拓源

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行求、預備行求之賄賂３０

００元，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交付被告何龍

用以賄賂證人陳高○○、蔡○○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

賄賂暨所餘尚未發放之賄款共７５００元，業經被告何龍

向證人陳高○○、蔡○○收回後連同尚未發放之賄款全數返

還予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同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

條第３項之規定，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且因未

據扣案，併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第２項、第３項、第４項前段、第５

項前段、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刑法第１１條、第２８條、第７４

條第１項第１款、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

款、第３７條第２項、第３８條第４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行求、交 設　籍 預備行賄之對象 行求、 行求、交付 總 計 行求、交 收受、轉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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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付賄賂之

對象

交付賄

賂時間

賄賂地點 票數 付金額 有無查扣

１ 魏○○ 嘉義縣○

○鄉○○

村○鄰○

○○○○

○○○號

魏○○同址戶內有

投票權之親屬：蕭

○○、魏○○、魏

○○、魏○○４人

１１１

年１０

月某日

魏○○左址

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

元

魏○○收受賄款

後，未轉告及轉

交其他有投票權

之親屬

已查扣

２ 謝○○ 嘉義縣○

○鄉○○

村○鄰○

○○○○

○○○號

謝○○同址戶內有

投票權之親屬：謝

○○、邱○○、謝

○○、謝○○、鍾

○○５人

１１１

年１１

月上旬

某日

謝○○位於

嘉義縣○○

鄉○○村○

鄰○○○○

○號之工作

場所

６票 ３０００

元

謝○○拒絕收受

賄款

未查扣

３ 楊○○ 嘉義縣○

○鄉○○

村○鄰○

○○○○

號之４

楊○○同址戶內有

投票權之親屬：林

○○１人

１１１

年１０

月底至

同年１

１月初

間之某

日

楊○○左址

住處

２票 １０００

元

楊○○收受賄款

後，未轉告及轉

交其他有投票權

之親屬

已查扣

４ 陳高○○ 嘉義縣○

○鄉○○

村○鄰○

○○○○

號

陳高○○同址戶內

有投票權之親屬：

陳○、陳○○、陳

○○、陳○○４人

１１１

年１１

月中旬

某日

陳高○○左

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

元

陳高○○收受賄

款後，未轉告及

轉交其他有投票

權之親屬

未查扣

５ 蔡○○ 嘉義縣○

○鄉○○

村○鄰○

○○○○

號

蔡○○同址戶內有

投票權之親屬：蔡

○○、蔡○○、何

○○３人

１１１

年１１

月中旬

某日

蔡○○左址

住處

４票 ２０００

元

蔡○○收受賄款

後，未轉告及轉

交其他有投票權

之親屬

未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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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01

02

03

1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拓源




            何龍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１年度選偵字第１８３號、第３０５號、第３０６號、第４００號、第４８２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拓源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拾小時。褫奪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未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壹萬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何龍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拾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柒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拾小時。褫奪公權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拓源因與民國１１１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鄉鄉○○○○○○○區○○號候選人鄭○○係多年好友，為使鄭○○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一犯意，單獨為下述（一）、（二）所示行為及經由與其具有上開犯意聯絡之何龍共同為下述（三）所示行為：
（一）陳拓源以每票新臺幣（下同）５００元之代價，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１、３「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魏○○、楊○○，賄賂魏○○、楊○○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鄭○○，並委請魏○○、楊○○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鄭○○，而魏○○、楊○○明知陳拓源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魏○○、楊○○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知上情，並扣得魏○○、楊○○主動交出上開收受之賄款（魏○○、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二）陳拓源以每票５００元之代價，於如附表編號２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如附表編號２「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謝○○行求其及其如附表編號２「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共６票，於上開選舉時投票予鄭○○，惟遭謝○○拒絕，而對謝○○僅止於行求賄賂，對謝○○上開有投票權之親屬則均止於預備行求賄賂。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悉上情（謝○○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三）陳拓源於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在嘉義縣民雄鄉陳厝寮某處道路，交付７５００元予與其具有賄選犯意聯絡之何龍，囑託何龍用上開款項以每一投票權人５００元之代價向上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定渠等投票支持第１號候選人鄭○○，何龍應允收下款項後，因誤將陳拓源告以之１號聽成１１號，遂以為前述款項係用以賄賂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１１１年嘉義縣○○○○○○○○○○區○○○號之候選人林○○，而與陳拓源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何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陳高○○、蔡○○，賄賂陳高○○、蔡○○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林○○，並委請陳高○○、蔡○○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林○○，而陳高○○、蔡○○明知何龍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陳高○○、蔡○○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陳高○○、蔡○○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嗣因何龍自覺上開賄選行為不妥，乃向陳高○○、蔡○○收回上開交付之款項，並將之連同其餘尚未發放、行賄之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５００元全數返回予陳拓源。而後何龍於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警方因懷疑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前揭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警方始循此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查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拓源、何龍暨被告２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４２、１８８至１８９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５９條之５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均據被告陳拓源、何龍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陳拓源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至１８、２３至２５、２７至２９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４至１９６頁；何龍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１２至１１３、１２５至１２７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６頁），互核其等供述大致相符，並經證人魏○○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中證述明確（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７４至７６、９７至９８、１０７頁），及證人謝○○、楊○○、林○○、陳高○○、蔡○○於警詢、檢察官訊問中證述屬實（謝○○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７１至１７６、１８５頁；楊○○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４至３６、４５至４７、６９至７１頁；林○○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６０至６２、６９至７１頁；陳高○○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５２至１５４、１５９頁，本院卷第１２９至１３１頁；蔡○○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４至１３５、１４１頁，本院卷第１２１至１２３頁），且有魏○○、謝○○、楊○○、何龍指認被告陳拓源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１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９至４２、７９至８１、１１５至１２１、１７７至１８０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２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８３至９３頁，警９１４０號卷第４２至４７頁），及嘉義縣選舉委員會１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嘉縣選一字第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號函檢附之候選人名單暨如附表編號１至５所示戶籍之選舉人名冊、本院電話紀錄各１份（見本院卷第１０７至１１７、２１５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２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２人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１４４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為刑法第１４４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１０１年度台上字第２７７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１４０９號、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１９５１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９２８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拓源自行對證人魏○○、楊○○提出賄賂及透過被告何龍對證人陳高○○、蔡○○提出賄賂部分，均經上開證人收受並允諾，被告２人此等部分各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２人此部分所為行求、期約行為，係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為交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拓源對證人謝○○提出賄賂，惟遭證人謝○○拒絕，是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僅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行求賄賂罪。
　　⒉被告陳拓源交付賄賂予證人魏○○、楊○○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向證人謝○○行求賄賂時一併向其行求其有投票權之親屬遭拒部分；及被告陳拓源透過被告何龍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交予被告何龍之賄款中尚未發放之部分，均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原應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然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一行求賄賂罪（證人謝○○親屬部分）或交付賄賂罪（前述除證人謝○○親屬部分外），不再另論預備行求賄賂罪。
（二）復按刑法第２８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依其修法理由，係在於否定「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買票行賄罪，尚無刑法第２８條共同正犯規定之適用。是被告陳拓源就上揭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部分，與被告何龍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惟被告陳拓源就前揭述及之預備行求賄賂部分，因屬預備犯，依上說明，爰不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與被告何龍論以共同正犯。至證人魏○○、楊○○、陳高○○、蔡○○雖收受除自身１票５００元以外其他親屬之賄款，然衡諸一般通念，渠等應僅係基於幫助其親屬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被告陳拓源、何龍有共同賄選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５２１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繼按刑法於９４年２月２日修正公布（９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而是否單一犯意或分別犯意？是否接續進行之數個舉動，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無密切關係？應就前後屆、不同公職、選舉區等方面觀察，如係同一屆、同一公職、同一選區，應視為單一犯意之接續犯（最高法院９９年度第５次刑事庭會議意旨、９９年度台上字第５１３２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２６５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及同條第２項（預備犯）所稱之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係投票行賄罪之階段行為，其中最高度之交付賄賂行為，在法律概念上，本可吸收較低度之行求、期約賄賂行為，故在同一次選舉中，賄選者為達成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目的，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向多位有投票權之人行賄，先後多次賄選行為，其行為階段縱有預備、行求、期約、交付之不同，只要有一次達到交付之階段，即應論以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一罪（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４５９０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先後各次交付賄賂、行求賄賂之行為及被告何龍先後各次交付賄賂之行為，在時間上具有密接性，且係基於同一賄選目的，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單一犯意，在特定相同選區，為使其支持之候選人當選之目的，而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一選舉區上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買票行為，侵害者為選舉公正之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被告２人上開所為均屬接續犯，各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四）第按「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何龍於本案犯罪後６個月內之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警方因懷疑被告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本案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有本院上開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拓源、何龍於偵查中均已自白上開犯行，述之如前，自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５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何龍部分應遞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拓源、何龍：⒈前均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各１份存卷可參，素行均尚稱良好；⒉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法律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賄之決心，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賄選，然被告２人竟置若罔聞，仍為本案上開賄選行為，不僅敗壞選風，更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所為殊屬不該；⒊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其等所欲買票之對象、張數尚非至鉅，難認已直接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⒋本案係緣起於陳拓源為使好友鄭○○當選，除出資自行買票外，亦委託何龍為其買票賄選，何龍並未從中取得任何報酬或利益，且何龍於覓得證人陳高○○、蔡○○向其等交付賄賂後，旋即覺得不妥而向其等收回上開賄款，可責性較陳拓源為低；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年紀均已逾７０歲，年事已高，及陳拓源自述高中肄業、現經營工廠從事眼鏡盒等產品之加工、已婚、育有４名小孩、罹患高血壓等疾病；何龍自述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已婚、育有３名小孩、罹患糖尿病等疾病（參本院卷第１９７頁之筆錄內容，及本院卷第２０１至２０９頁之診斷證明書）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陳拓源、何龍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述之如前，其等因民主觀念薄弱，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參酌其等犯罪情節尚非至重，堪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被告２人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之規定，宣告被告２人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２人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舉風氣所造成之損害，爰在斟酌被告２人之經濟狀況及本案犯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規定，命被告２人各應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如主文所示時數之法治教育課程；另依刑法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諭知被告２人均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至檢察官雖以「被告陳拓源供稱自主買票，與常情不符，顯未坦承犯罪事實全貌，犯後態度不佳；被告２人預備、行求、交付賄賂人數非少，犯罪情節重大，認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云云，然依檢警之蒐證資料，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徵被告陳拓源提供之現金係他人交付，檢察官推論被告幕後尚有上手，顯係臆測，被告陳拓源無法供出上手，難認說謊，自無檢察官所言態度不佳；且被告２人本案賄賂之數額及買票之張數非鉅，顯非大規模賄選，難認被告２人犯罪情節重大，已達不可饒恕之程度，本院認上開刑之宣告已足對被告２人產生警惕效果，本案尚不足認定被告２人有何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之處，附此敘明。
（七）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３７條第２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１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８１年度台非字第２４６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何龍所犯之罪，既經本院各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等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爰宣告被告陳拓源褫奪公權４年、被告何龍褫奪公權２年。
四、關於沒收：
　　末按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修正之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第４項分別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２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下稱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經總統於同年月３０日公布，並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屬裁量宣告性質之規定。１０５年６月２２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並規定「１０５年７月１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９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９日生效施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定（下稱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起不再適用，而應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規定。然鑑於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案件，關於「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倘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因屬裁量宣告性質，且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歸屬，勢將導致其訴訟程序延宕，而未符該法遏止賄選以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上開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乃於１０７年５月９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１１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中之「犯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由於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之修正，不屬上揭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規定之情形，故上開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關於義務沒收規定，係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裁量沒收規定之特別法而應優先適用。另關於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之統一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為執行方法，倘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回歸適用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關於「犯前項之罪（即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規定，業於１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修正刪除，同年月２５日生效，其立法理由略以：為符合前述修正後現行刑法沒收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２項規定，一體適用刑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等旨。是以，自１０７年５月２５日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既均無從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之規定，於對向收受選舉賄賂者罪刑項下諭知沒收，倘復未以該等選舉賄賂係犯收受選舉賄賂罪者之犯罪所得，而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規定，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或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５９條之１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已予宣告沒收，則該等賄賂自應依上揭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且就未扣案之賄賂，依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始屬適法（最高法院１０９年度台上字第２８６８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用以賄賂證人魏○○、楊○○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２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均已扣案，且檢察官對證人魏○○、楊○○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並未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等賄賂，揆諸上開說明，本案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將上開３５００元賄賂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行求、預備行求之賄賂３０００元，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交付被告何龍用以賄賂證人陳高○○、蔡○○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暨所餘尚未發放之賄款共７５００元，業經被告何龍向證人陳高○○、蔡○○收回後連同尚未發放之賄款全數返還予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同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且因未據扣案，併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第２項、第３項、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刑法第１１條、第２８條、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第３７條第２項、第３８條第４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

		設　籍

		預備行賄之對象

		行求、交付賄賂時間

		行求、交付賄賂地點

		總計票數

		行求、交付金額

		收受、轉交情形



		


		


		


		


		


		


		


		


		有無查扣



		１

		魏○○

		嘉義縣○○鄉○○村○鄰○○○○○○○○號

		魏○○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蕭○○、魏○○、魏○○、魏○○４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某日

		魏○○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魏○○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２

		謝○○

		嘉義縣○○鄉○○村○鄰○○○○○○○○號

		謝○○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謝○○、邱○○、謝○○、謝○○、鍾○○５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上旬某日

		謝○○位於嘉義縣○○鄉○○村○鄰○○○○○號之工作場所

		６票

		３０００元

		謝○○拒絕收受賄款



		


		


		


		


		


		


		


		


		未查扣



		３

		楊○○

		嘉義縣○○鄉○○村○鄰○○○○○號之４

		楊○○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林○○１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底至同年１１月初間之某日

		楊○○左址住處

		２票

		１０００元

		楊○○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４

		陳高○○

		嘉義縣○○鄉○○村○鄰○○○○○號

		陳高○○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陳○、陳○○、陳○○、陳○○４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陳高○○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陳高○○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５

		蔡○○

		嘉義縣○○鄉○○村○鄰○○○○○號

		蔡○○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蔡○○、蔡○○、何○○３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蔡○○左址住處

		４票

		２０００元

		蔡○○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拓源


            何龍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１１１年度選偵字第１８３號、第３０５號、第３０６號、第４００號、第４８２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拓源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且應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拾小時。褫奪
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未扣案之賄
賂現金新臺幣壹萬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何龍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拾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且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柒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拾小時。褫奪公權貳
年。
　　犯罪事實
一、陳拓源因與民國１１１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鄉鄉○○○○○
    ○○區○○號候選人鄭○○係多年好友，為使鄭○○順利當選，竟基
    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
    一犯意，單獨為下述（一）、（二）所示行為及經由與其具
    有上開犯意聯絡之何龍共同為下述（三）所示行為：
（一）陳拓源以每票新臺幣（下同）５００元之代價，分別於如附
      表編號１、３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
      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１、３「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
      示之投票權人魏○○、楊○○，賄賂魏○○、楊○○於上開選舉投
      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鄭○○，並委請魏○○、楊○○將賄款交
      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
      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鄭○○，而魏
      ○○、楊○○明知陳拓源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
      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
      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魏○○、楊○○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
      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
      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
      預備行求階段。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知上情，並扣
      得魏○○、楊○○主動交出上開收受之賄款（魏○○、楊○○所涉
      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
（二）陳拓源以每票５００元之代價，於如附表編號２所示之時間、
      地點，向如附表編號２「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
      之投票權人謝○○行求其及其如附表編號２「預備行賄之對
      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共６票，於上開選舉時投票
      予鄭○○，惟遭謝○○拒絕，而對謝○○僅止於行求賄賂，對謝
      ○○上開有投票權之親屬則均止於預備行求賄賂。嗣因檢警
      機關接獲情資而查悉上情（謝○○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
      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三）陳拓源於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在嘉義縣民雄鄉陳厝寮某
      處道路，交付７５００元予與其具有賄選犯意聯絡之何龍，
      囑託何龍用上開款項以每一投票權人５００元之代價向上開
      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定渠等投票支持第１號候
      選人鄭○○，何龍應允收下款項後，因誤將陳拓源告以之１
      號聽成１１號，遂以為前述款項係用以賄賂有投票權人投票
      支持１１１年嘉義縣○○○○○○○○○○區○○○號之候選人林○○，而與
      陳拓源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
      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何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４至５
      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金額予如
      附表編號４至５「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
      人陳高○○、蔡○○，賄賂陳高○○、蔡○○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
      一定之行使支持林○○，並委請陳高○○、蔡○○將賄款交予渠
      等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
      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林○○，而陳高○○
      、蔡○○明知何龍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
      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
      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陳高○○、蔡○○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
      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
      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
      預備行求階段（陳高○○、蔡○○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嗣因何龍自覺上
      開賄選行為不妥，乃向陳高○○、蔡○○收回上開交付之款項
      ，並將之連同其餘尚未發放、行賄之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５００元
      全數返回予陳拓源。而後何龍於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警方因懷
      疑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
      尚未發覺其前揭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
      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警方始循此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
    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查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拓源、何
    龍暨被告２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而不予
    爭執（見本院卷第４２、１８８至１８９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
    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
    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５９條之５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均據被告陳拓源、何龍於警詢、檢察官訊
    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陳拓源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
    至１８、２３至２５、２７至２９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４至１９６頁
    ；何龍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１２至１１３、１２５至１２７頁，本院
    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６頁），互核其等供述大致相符，並經證人
    魏○○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中證述明確（見
    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７４至７６、９７至９８、１０７頁），及證人謝○○、楊
    ○○、林○○、陳高○○、蔡○○於警詢、檢察官訊問中證述屬實（
    謝○○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７１至１７６、１８５頁；楊○○部分見選
    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４至３６、４５至４７、６９至７１頁；林○○部分見選偵１
    ８３號卷第６０至６２、６９至７１頁；陳高○○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
    ５２至１５４、１５９頁，本院卷第１２９至１３１頁；蔡○○部分見選偵１８
    ３號卷第１３４至１３５、１４１頁，本院卷第１２１至１２３頁），且有魏
    ○○、謝○○、楊○○、何龍指認被告陳拓源之指認犯罪嫌疑人
    紀錄表各１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９至４２、７９至８１、１１５至１２１
    、１７７至１８０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２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８３至９３
    頁，警９１４０號卷第４２至４７頁），及嘉義縣選舉委員會１１２年２
    月１５日嘉縣選一字第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號函檢附之候選人名單暨如
    附表編號１至５所示戶籍之選舉人名冊、本院電話紀錄各１份
    （見本院卷第１０７至１１７、２１５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２人上
    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２人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１４４條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第１項為刑法第１４４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
      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
      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
      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
      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
      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
      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
      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
      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
      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
      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
      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
      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
      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
      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
      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
      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
      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
      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
      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
      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
      利益罪（最高法院１０１年度台上字第２７７號、１００年度台上
      字第１４０９號、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１９５１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
      ，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
      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
      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
      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
      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
      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
      院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９２８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拓源自行對證人魏○○、楊○○提出賄賂及透過被告何
      龍對證人陳高○○、蔡○○提出賄賂部分，均經上開證人收
      受並允諾，被告２人此等部分各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９９條第１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２人此部分所為行求、期
      約行為，係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為交付賄賂之行為
      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拓源對證人謝○○提出賄賂
      ，惟遭證人謝○○拒絕，是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僅成立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行求賄賂罪。
　　⒉被告陳拓源交付賄賂予證人魏○○、楊○○時委託渠等轉告行
      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
      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向證人謝○○行求賄賂
      時一併向其行求其有投票權之親屬遭拒部分；及被告陳拓
      源透過被告何龍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時委託渠
      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
      ，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交予被告何
      龍之賄款中尚未發放之部分，均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
      段，原應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行
      求賄賂罪，然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一行求賄賂罪（證人
      謝○○親屬部分）或交付賄賂罪（前述除證人謝○○親屬部分
      外），不再另論預備行求賄賂罪。
（二）復按刑法第２８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
      ，皆為正犯。」依其修法理由，係在於否定「陰謀共同正
      犯」、「預備共同正犯」，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第２項之預備買票行賄罪，尚無刑法第２８條共同正犯規定
      之適用。是被告陳拓源就上揭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
      ○○部分，與被告何龍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
      第２８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惟被告陳拓源就前揭述及之預
      備行求賄賂部分，因屬預備犯，依上說明，爰不依刑法第
      ２８條規定，與被告何龍論以共同正犯。至證人魏○○、楊○
      ○、陳高○○、蔡○○雖收受除自身１票５００元以外其他親屬之
      賄款，然衡諸一般通念，渠等應僅係基於幫助其親屬之犯
      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被告陳拓源、何龍有共同賄選
      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５２１號判決
      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繼按刑法於９４年２月２日修正公布（９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刪除
      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
      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
      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
      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
      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
      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
      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
      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
      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
      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而是否單一
      犯意或分別犯意？是否接續進行之數個舉動，侵害同一法
      益，在時間、空間上有無密切關係？應就前後屆、不同公
      職、選舉區等方面觀察，如係同一屆、同一公職、同一選
      區，應視為單一犯意之接續犯（最高法院９９年度第５次刑
      事庭會議意旨、９９年度台上字第５１３２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
      第６２６５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第１項及同條第２項（預備犯）所稱之行求、期約及交付賄
      賂，係投票行賄罪之階段行為，其中最高度之交付賄賂行
      為，在法律概念上，本可吸收較低度之行求、期約賄賂行
      為，故在同一次選舉中，賄選者為達成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之目的，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向多位有投票權之人行賄
      ，先後多次賄選行為，其行為階段縱有預備、行求、期約
      、交付之不同，只要有一次達到交付之階段，即應論以交
      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一罪（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４５９０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先後各次交付賄賂、行
      求賄賂之行為及被告何龍先後各次交付賄賂之行為，在
      時間上具有密接性，且係基於同一賄選目的，其主觀上顯
      係基於單一犯意，在特定相同選區，為使其支持之候選人
      當選之目的，而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
      一選舉區上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買票行為，侵
      害者為選舉公正之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
      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被告２人
      上開所為均屬接續犯，各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四）第按「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
      項前段、第５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何龍於本案犯罪後６個月內之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警方
      因懷疑被告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
      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本案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
      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有本院上開電話紀
      錄存卷可考，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拓源、何龍於偵查中均已自白上開犯行，述之如前
      ，自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５項前段規定減
      輕其刑，且被告何龍部分應遞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拓源、何龍：⒈前
      均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
      錄表各１份存卷可參，素行均尚稱良好；⒉選舉乃民主政治
      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
      、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法律
      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
      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
      之真意，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播媒
      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賄之決心，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
      賄選，然被告２人竟置若罔聞，仍為本案上開賄選行為，
      不僅敗壞選風，更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所為殊屬不
      該；⒊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其等所欲買
      票之對象、張數尚非至鉅，難認已直接對選舉結果產生影
      響；⒋本案係緣起於陳拓源為使好友鄭○○當選，除出資自
      行買票外，亦委託何龍為其買票賄選，何龍並未從中取
      得任何報酬或利益，且何龍於覓得證人陳高○○、蔡○○向
      其等交付賄賂後，旋即覺得不妥而向其等收回上開賄款，
      可責性較陳拓源為低；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年紀
      均已逾７０歲，年事已高，及陳拓源自述高中肄業、現經營
      工廠從事眼鏡盒等產品之加工、已婚、育有４名小孩、罹
      患高血壓等疾病；何龍自述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現無
      業、已婚、育有３名小孩、罹患糖尿病等疾病（參本院卷
      第１９７頁之筆錄內容，及本院卷第２０１至２０９頁之診斷證明
      書）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陳拓源、何龍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述之如前，其等因民主觀念薄弱，一時失慮
      致罹刑典，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參酌其等犯
      罪情節尚非至重，堪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
      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被告２人所受本案刑
      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
      之規定，宣告被告２人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
      。惟為使被告２人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案中
      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舉風
      氣所造成之損害，爰在斟酌被告２人之經濟狀況及本案犯
      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２項第４款、
      第８款規定，命被告２人各應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向公庫支
      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如主文所示時數之法治教育課
      程；另依刑法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諭知被告２人均於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至檢察
      官雖以「被告陳拓源供稱自主買票，與常情不符，顯未坦
      承犯罪事實全貌，犯後態度不佳；被告２人預備、行求、
      交付賄賂人數非少，犯罪情節重大，認不應給予緩刑宣告
      」云云，然依檢警之蒐證資料，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徵被
      告陳拓源提供之現金係他人交付，檢察官推論被告幕後尚
      有上手，顯係臆測，被告陳拓源無法供出上手，難認說謊
      ，自無檢察官所言態度不佳；且被告２人本案賄賂之數額
      及買票之張數非鉅，顯非大規模賄選，難認被告２人犯罪
      情節重大，已達不可饒恕之程度，本院認上開刑之宣告已
      足對被告２人產生警惕效果，本案尚不足認定被告２人有何
      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之處，附此敘明。
（七）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
      強制性，為刑法第３７條第２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１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８１年度
      台非字第２４６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何龍所
      犯之罪，既經本院各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
      ，經審酌其等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爰
      宣告被告陳拓源褫奪公權４年、被告何龍褫奪公權２年。
四、關於沒收：
　　末按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修正之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第４項分
    別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
    ，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２項之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下稱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經總統於同年月３０日
    公布，並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屬裁量宣告性質之規定。１０５
    年６月２２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並規定「１
    ０５年７月１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
    之規定，不再適用」。故９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９日
    生效施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預備或用以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
    定（下稱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自１０
    ５年７月１日起不再適用，而應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規
    定。然鑑於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
    案件，關於「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倘回歸
    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因屬裁量宣告性質，且
    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歸屬，勢將導致其訴訟程序延宕，而未
    符該法遏止賄選以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上開原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乃於１０７年５月９日修正公布，
    同年月１１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中之「犯人」修正為「犯罪
    行為人」。由於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義務沒收特別
    規定之修正，不屬上揭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規定之情
    形，故上開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
    關於義務沒收規定，係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裁量沒收規定
    之特別法而應優先適用。另關於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
    之統一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
    價額為執行方法，倘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其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回歸適用現行
    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
    關於「犯前項之罪（即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之規定，業於１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修正刪除，同年月２５
    日生效，其立法理由略以：為符合前述修正後現行刑法沒收
    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２項規定，一體適用刑法總則編沒收
    之相關規定等旨。是以，自１０７年５月２５日起，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既均無從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１４３條
    第２項之規定，於對向收受選舉賄賂者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倘復未以該等選舉賄賂係犯收受選舉賄賂罪者之犯罪所得，
    而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規定，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或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５９條之１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已
    予宣告沒收，則該等賄賂自應依上揭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宣告沒收，且就未扣案之賄賂，依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
    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始屬適法（最高法院１０９年度台上字第２８６８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一）所
    示用以賄賂證人魏○○、楊○○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
    ２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均已扣案，且檢察官對證人魏○○、楊○○為
    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並未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等賄賂，揆諸
    上開說明，本案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
    規定，將上開３５００元賄賂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另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行求、預備行
    求之賄賂３０００元，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交付被
    告何龍用以賄賂證人陳高○○、蔡○○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
    屬之賄賂暨所餘尚未發放之賄款共７５００元，業經被告何龍
    向證人陳高○○、蔡○○收回後連同尚未發放之賄款全數返還予
    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同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
    項之規定，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且因未據扣案
    ，併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第２項、第３項、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第１
１３條第３項，刑法第１１條、第２８條、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第２項第
４款、第８款，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第３７條第２項、第３８條第４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 設　籍 預備行賄之對象 行求、交付賄賂時間 行求、交付賄賂地點 總計票數 行求、交付金額 收受、轉交情形         有無查扣 １ 魏○○ 嘉義縣○○鄉○○村○鄰○○○○○○○○號 魏○○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蕭○○、魏○○、魏○○、魏○○４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某日 魏○○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魏○○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２ 謝○○ 嘉義縣○○鄉○○村○鄰○○○○○○○○號 謝○○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謝○○、邱○○、謝○○、謝○○、鍾○○５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上旬某日 謝○○位於嘉義縣○○鄉○○村○鄰○○○○○號之工作場所 ６票 ３０００元 謝○○拒絕收受賄款         未查扣 ３ 楊○○ 嘉義縣○○鄉○○村○鄰○○○○○號之４ 楊○○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林○○１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底至同年１１月初間之某日 楊○○左址住處 ２票 １０００元 楊○○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４ 陳高○○ 嘉義縣○○鄉○○村○鄰○○○○○號 陳高○○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陳○、陳○○、陳○○、陳○○４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陳高○○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陳高○○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５ 蔡○○ 嘉義縣○○鄉○○村○鄰○○○○○號 蔡○○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蔡○○、蔡○○、何○○３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蔡○○左址住處 ４票 ２０００元 蔡○○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拓源




            何龍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１年度選偵字第１８３號、第３０５號、第３０６號、第４００號、第４８２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拓源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拾小時。褫奪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未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壹萬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何龍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拾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柒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拾小時。褫奪公權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拓源因與民國１１１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鄉鄉○○○○○○○區○○號候選人鄭○○係多年好友，為使鄭○○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一犯意，單獨為下述（一）、（二）所示行為及經由與其具有上開犯意聯絡之何龍共同為下述（三）所示行為：
（一）陳拓源以每票新臺幣（下同）５００元之代價，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１、３「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魏○○、楊○○，賄賂魏○○、楊○○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鄭○○，並委請魏○○、楊○○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鄭○○，而魏○○、楊○○明知陳拓源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魏○○、楊○○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知上情，並扣得魏○○、楊○○主動交出上開收受之賄款（魏○○、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二）陳拓源以每票５００元之代價，於如附表編號２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如附表編號２「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謝○○行求其及其如附表編號２「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共６票，於上開選舉時投票予鄭○○，惟遭謝○○拒絕，而對謝○○僅止於行求賄賂，對謝○○上開有投票權之親屬則均止於預備行求賄賂。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悉上情（謝○○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三）陳拓源於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在嘉義縣民雄鄉陳厝寮某處道路，交付７５００元予與其具有賄選犯意聯絡之何龍，囑託何龍用上開款項以每一投票權人５００元之代價向上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定渠等投票支持第１號候選人鄭○○，何龍應允收下款項後，因誤將陳拓源告以之１號聽成１１號，遂以為前述款項係用以賄賂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１１１年嘉義縣○○○○○○○○○○區○○○號之候選人林○○，而與陳拓源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何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陳高○○、蔡○○，賄賂陳高○○、蔡○○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林○○，並委請陳高○○、蔡○○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林○○，而陳高○○、蔡○○明知何龍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陳高○○、蔡○○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陳高○○、蔡○○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嗣因何龍自覺上開賄選行為不妥，乃向陳高○○、蔡○○收回上開交付之款項，並將之連同其餘尚未發放、行賄之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５００元全數返回予陳拓源。而後何龍於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警方因懷疑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前揭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警方始循此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查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拓源、何龍暨被告２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４２、１８８至１８９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５９條之５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均據被告陳拓源、何龍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陳拓源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至１８、２３至２５、２７至２９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４至１９６頁；何龍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１２至１１３、１２５至１２７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６頁），互核其等供述大致相符，並經證人魏○○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中證述明確（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７４至７６、９７至９８、１０７頁），及證人謝○○、楊○○、林○○、陳高○○、蔡○○於警詢、檢察官訊問中證述屬實（謝○○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７１至１７６、１８５頁；楊○○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４至３６、４５至４７、６９至７１頁；林○○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６０至６２、６９至７１頁；陳高○○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５２至１５４、１５９頁，本院卷第１２９至１３１頁；蔡○○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４至１３５、１４１頁，本院卷第１２１至１２３頁），且有魏○○、謝○○、楊○○、何龍指認被告陳拓源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１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９至４２、７９至８１、１１５至１２１、１７７至１８０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２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８３至９３頁，警９１４０號卷第４２至４７頁），及嘉義縣選舉委員會１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嘉縣選一字第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號函檢附之候選人名單暨如附表編號１至５所示戶籍之選舉人名冊、本院電話紀錄各１份（見本院卷第１０７至１１７、２１５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２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２人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１４４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為刑法第１４４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１０１年度台上字第２７７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１４０９號、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１９５１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９２８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拓源自行對證人魏○○、楊○○提出賄賂及透過被告何龍對證人陳高○○、蔡○○提出賄賂部分，均經上開證人收受並允諾，被告２人此等部分各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２人此部分所為行求、期約行為，係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為交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拓源對證人謝○○提出賄賂，惟遭證人謝○○拒絕，是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僅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行求賄賂罪。
　　⒉被告陳拓源交付賄賂予證人魏○○、楊○○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向證人謝○○行求賄賂時一併向其行求其有投票權之親屬遭拒部分；及被告陳拓源透過被告何龍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交予被告何龍之賄款中尚未發放之部分，均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原應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然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一行求賄賂罪（證人謝○○親屬部分）或交付賄賂罪（前述除證人謝○○親屬部分外），不再另論預備行求賄賂罪。
（二）復按刑法第２８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依其修法理由，係在於否定「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買票行賄罪，尚無刑法第２８條共同正犯規定之適用。是被告陳拓源就上揭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部分，與被告何龍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惟被告陳拓源就前揭述及之預備行求賄賂部分，因屬預備犯，依上說明，爰不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與被告何龍論以共同正犯。至證人魏○○、楊○○、陳高○○、蔡○○雖收受除自身１票５００元以外其他親屬之賄款，然衡諸一般通念，渠等應僅係基於幫助其親屬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被告陳拓源、何龍有共同賄選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５２１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繼按刑法於９４年２月２日修正公布（９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而是否單一犯意或分別犯意？是否接續進行之數個舉動，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無密切關係？應就前後屆、不同公職、選舉區等方面觀察，如係同一屆、同一公職、同一選區，應視為單一犯意之接續犯（最高法院９９年度第５次刑事庭會議意旨、９９年度台上字第５１３２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２６５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及同條第２項（預備犯）所稱之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係投票行賄罪之階段行為，其中最高度之交付賄賂行為，在法律概念上，本可吸收較低度之行求、期約賄賂行為，故在同一次選舉中，賄選者為達成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目的，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向多位有投票權之人行賄，先後多次賄選行為，其行為階段縱有預備、行求、期約、交付之不同，只要有一次達到交付之階段，即應論以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一罪（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４５９０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先後各次交付賄賂、行求賄賂之行為及被告何龍先後各次交付賄賂之行為，在時間上具有密接性，且係基於同一賄選目的，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單一犯意，在特定相同選區，為使其支持之候選人當選之目的，而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一選舉區上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買票行為，侵害者為選舉公正之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被告２人上開所為均屬接續犯，各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四）第按「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何龍於本案犯罪後６個月內之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警方因懷疑被告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本案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有本院上開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拓源、何龍於偵查中均已自白上開犯行，述之如前，自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５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何龍部分應遞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拓源、何龍：⒈前均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各１份存卷可參，素行均尚稱良好；⒉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法律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賄之決心，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賄選，然被告２人竟置若罔聞，仍為本案上開賄選行為，不僅敗壞選風，更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所為殊屬不該；⒊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其等所欲買票之對象、張數尚非至鉅，難認已直接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⒋本案係緣起於陳拓源為使好友鄭○○當選，除出資自行買票外，亦委託何龍為其買票賄選，何龍並未從中取得任何報酬或利益，且何龍於覓得證人陳高○○、蔡○○向其等交付賄賂後，旋即覺得不妥而向其等收回上開賄款，可責性較陳拓源為低；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年紀均已逾７０歲，年事已高，及陳拓源自述高中肄業、現經營工廠從事眼鏡盒等產品之加工、已婚、育有４名小孩、罹患高血壓等疾病；何龍自述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已婚、育有３名小孩、罹患糖尿病等疾病（參本院卷第１９７頁之筆錄內容，及本院卷第２０１至２０９頁之診斷證明書）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陳拓源、何龍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述之如前，其等因民主觀念薄弱，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參酌其等犯罪情節尚非至重，堪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被告２人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之規定，宣告被告２人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２人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舉風氣所造成之損害，爰在斟酌被告２人之經濟狀況及本案犯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規定，命被告２人各應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如主文所示時數之法治教育課程；另依刑法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諭知被告２人均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至檢察官雖以「被告陳拓源供稱自主買票，與常情不符，顯未坦承犯罪事實全貌，犯後態度不佳；被告２人預備、行求、交付賄賂人數非少，犯罪情節重大，認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云云，然依檢警之蒐證資料，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徵被告陳拓源提供之現金係他人交付，檢察官推論被告幕後尚有上手，顯係臆測，被告陳拓源無法供出上手，難認說謊，自無檢察官所言態度不佳；且被告２人本案賄賂之數額及買票之張數非鉅，顯非大規模賄選，難認被告２人犯罪情節重大，已達不可饒恕之程度，本院認上開刑之宣告已足對被告２人產生警惕效果，本案尚不足認定被告２人有何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之處，附此敘明。
（七）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３７條第２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１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８１年度台非字第２４６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何龍所犯之罪，既經本院各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等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爰宣告被告陳拓源褫奪公權４年、被告何龍褫奪公權２年。
四、關於沒收：
　　末按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修正之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第４項分別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２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下稱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經總統於同年月３０日公布，並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屬裁量宣告性質之規定。１０５年６月２２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並規定「１０５年７月１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９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９日生效施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定（下稱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起不再適用，而應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規定。然鑑於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案件，關於「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倘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因屬裁量宣告性質，且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歸屬，勢將導致其訴訟程序延宕，而未符該法遏止賄選以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上開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乃於１０７年５月９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１１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中之「犯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由於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之修正，不屬上揭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規定之情形，故上開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關於義務沒收規定，係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裁量沒收規定之特別法而應優先適用。另關於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之統一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為執行方法，倘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回歸適用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關於「犯前項之罪（即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規定，業於１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修正刪除，同年月２５日生效，其立法理由略以：為符合前述修正後現行刑法沒收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２項規定，一體適用刑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等旨。是以，自１０７年５月２５日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既均無從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之規定，於對向收受選舉賄賂者罪刑項下諭知沒收，倘復未以該等選舉賄賂係犯收受選舉賄賂罪者之犯罪所得，而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規定，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或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５９條之１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已予宣告沒收，則該等賄賂自應依上揭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且就未扣案之賄賂，依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始屬適法（最高法院１０９年度台上字第２８６８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用以賄賂證人魏○○、楊○○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２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均已扣案，且檢察官對證人魏○○、楊○○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並未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等賄賂，揆諸上開說明，本案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將上開３５００元賄賂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行求、預備行求之賄賂３０００元，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交付被告何龍用以賄賂證人陳高○○、蔡○○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暨所餘尚未發放之賄款共７５００元，業經被告何龍向證人陳高○○、蔡○○收回後連同尚未發放之賄款全數返還予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同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且因未據扣案，併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第２項、第３項、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刑法第１１條、第２８條、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第３７條第２項、第３８條第４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

		設　籍

		預備行賄之對象

		行求、交付賄賂時間

		行求、交付賄賂地點

		總計票數

		行求、交付金額

		收受、轉交情形



		


		


		


		


		


		


		


		


		有無查扣



		１

		魏○○

		嘉義縣○○鄉○○村○鄰○○○○○○○○號

		魏○○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蕭○○、魏○○、魏○○、魏○○４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某日

		魏○○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魏○○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２

		謝○○

		嘉義縣○○鄉○○村○鄰○○○○○○○○號

		謝○○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謝○○、邱○○、謝○○、謝○○、鍾○○５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上旬某日

		謝○○位於嘉義縣○○鄉○○村○鄰○○○○○號之工作場所

		６票

		３０００元

		謝○○拒絕收受賄款



		


		


		


		


		


		


		


		


		未查扣



		３

		楊○○

		嘉義縣○○鄉○○村○鄰○○○○○號之４

		楊○○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林○○１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底至同年１１月初間之某日

		楊○○左址住處

		２票

		１０００元

		楊○○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４

		陳高○○

		嘉義縣○○鄉○○村○鄰○○○○○號

		陳高○○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陳○、陳○○、陳○○、陳○○４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陳高○○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陳高○○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５

		蔡○○

		嘉義縣○○鄉○○村○鄰○○○○○號

		蔡○○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蔡○○、蔡○○、何○○３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蔡○○左址住處

		４票

		２０００元

		蔡○○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拓源


            何龍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古富祺律師
            陳中為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１１１年度選偵字第１８３號、第３０５號、第３０６號、第４００號、第４８２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拓源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拾小時。褫奪公權肆年。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未扣案之賄賂現金新臺幣壹萬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何龍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拾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柒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拾小時。褫奪公權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拓源因與民國１１１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鄉鄉○○○○○○○區○○號候選人鄭○○係多年好友，為使鄭○○順利當選，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單一犯意，單獨為下述（一）、（二）所示行為及經由與其具有上開犯意聯絡之何龍共同為下述（三）所示行為：
（一）陳拓源以每票新臺幣（下同）５００元之代價，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１、３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１、３「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魏○○、楊○○，賄賂魏○○、楊○○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鄭○○，並委請魏○○、楊○○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鄭○○，而魏○○、楊○○明知陳拓源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魏○○、楊○○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１、３「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知上情，並扣得魏○○、楊○○主動交出上開收受之賄款（魏○○、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
（二）陳拓源以每票５００元之代價，於如附表編號２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如附表編號２「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謝○○行求其及其如附表編號２「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共６票，於上開選舉時投票予鄭○○，惟遭謝○○拒絕，而對謝○○僅止於行求賄賂，對謝○○上開有投票權之親屬則均止於預備行求賄賂。嗣因檢警機關接獲情資而查悉上情（謝○○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三）陳拓源於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在嘉義縣民雄鄉陳厝寮某處道路，交付７５００元予與其具有賄選犯意聯絡之何龍，囑託何龍用上開款項以每一投票權人５００元之代價向上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定渠等投票支持第１號候選人鄭○○，何龍應允收下款項後，因誤將陳拓源告以之１號聽成１１號，遂以為前述款項係用以賄賂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１１１年嘉義縣○○○○○○○○○○區○○○號之候選人林○○，而與陳拓源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何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編號４至５所示之金額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欄所示之投票權人陳高○○、蔡○○，賄賂陳高○○、蔡○○於上開選舉投票時為一定之行使支持林○○，並委請陳高○○、蔡○○將賄款交予渠等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約定其等於上開選舉中均投票予林○○，而陳高○○、蔡○○明知何龍所交付之金錢係屬行賄買票之賄賂，仍各基於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予以收受並同意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惟陳高○○、蔡○○除自身所收受之５００元外，均未轉告及轉交賄款予如附表編號４至５「預備行賄之對象」欄所示具有投票權之親屬，此部分因而均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陳高○○、蔡○○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嗣因何龍自覺上開賄選行為不妥，乃向陳高○○、蔡○○收回上開交付之款項，並將之連同其餘尚未發放、行賄之３０００元，一共７５００元全數返回予陳拓源。而後何龍於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警方因懷疑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前揭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警方始循此查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查本判決後述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陳拓源、何龍暨被告２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沒有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４２、１８８至１８９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５９條之５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均據被告陳拓源、何龍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陳拓源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至１８、２３至２５、２７至２９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４至１９６頁；何龍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１２至１１３、１２５至１２７頁，本院卷第４１、１８７、１９６頁），互核其等供述大致相符，並經證人魏○○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檢察官訊問中證述明確（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７４至７６、９７至９８、１０７頁），及證人謝○○、楊○○、林○○、陳高○○、蔡○○於警詢、檢察官訊問中證述屬實（謝○○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７１至１７６、１８５頁；楊○○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４至３６、４５至４７、６９至７１頁；林○○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６０至６２、６９至７１頁；陳高○○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５２至１５４、１５９頁，本院卷第１２９至１３１頁；蔡○○部分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１３４至１３５、１４１頁，本院卷第１２１至１２３頁），且有魏○○、謝○○、楊○○、何龍指認被告陳拓源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１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３９至４２、７９至８１、１１５至１２１、１７７至１８０頁），及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２份（見選偵１８３號卷第８３至９３頁，警９１４０號卷第４２至４７頁），及嘉義縣選舉委員會１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嘉縣選一字第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號函檢附之候選人名單暨如附表編號１至５所示戶籍之選舉人名冊、本院電話紀錄各１份（見本院卷第１０７至１１７、２１５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２人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２人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一）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１４４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為刑法第１４４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１０１年度台上字第２７７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１４０９號、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１９５１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嗣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則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人行賄，尚且論以一罪，其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部分賄選，部分尚在預備賄選階段，尤僅能論以一罪（最高法院９８年度台上字第９２８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拓源自行對證人魏○○、楊○○提出賄賂及透過被告何龍對證人陳高○○、蔡○○提出賄賂部分，均經上開證人收受並允諾，被告２人此等部分各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２人此部分所為行求、期約行為，係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為交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拓源對證人謝○○提出賄賂，惟遭證人謝○○拒絕，是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僅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之行求賄賂罪。
　　⒉被告陳拓源交付賄賂予證人魏○○、楊○○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向證人謝○○行求賄賂時一併向其行求其有投票權之親屬遭拒部分；及被告陳拓源透過被告何龍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時委託渠等轉告行賄之意思及轉交賄款予渠等各自有投票權之親屬，而渠等未為轉告、轉交部分；及被告陳拓源交予被告何龍之賄款中尚未發放之部分，均僅止於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原應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行求賄賂罪，然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一行求賄賂罪（證人謝○○親屬部分）或交付賄賂罪（前述除證人謝○○親屬部分外），不再另論預備行求賄賂罪。
（二）復按刑法第２８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依其修法理由，係在於否定「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２項之預備買票行賄罪，尚無刑法第２８條共同正犯規定之適用。是被告陳拓源就上揭交付賄賂予證人陳高○○、蔡○○部分，與被告何龍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惟被告陳拓源就前揭述及之預備行求賄賂部分，因屬預備犯，依上說明，爰不依刑法第２８條規定，與被告何龍論以共同正犯。至證人魏○○、楊○○、陳高○○、蔡○○雖收受除自身１票５００元以外其他親屬之賄款，然衡諸一般通念，渠等應僅係基於幫助其親屬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被告陳拓源、何龍有共同賄選買票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５２１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繼按刑法於９４年２月２日修正公布（９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而是否單一犯意或分別犯意？是否接續進行之數個舉動，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無密切關係？應就前後屆、不同公職、選舉區等方面觀察，如係同一屆、同一公職、同一選區，應視為單一犯意之接續犯（最高法院９９年度第５次刑事庭會議意旨、９９年度台上字第５１３２號、１００年度台上字第６２６５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及同條第２項（預備犯）所稱之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係投票行賄罪之階段行為，其中最高度之交付賄賂行為，在法律概念上，本可吸收較低度之行求、期約賄賂行為，故在同一次選舉中，賄選者為達成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目的，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向多位有投票權之人行賄，先後多次賄選行為，其行為階段縱有預備、行求、期約、交付之不同，只要有一次達到交付之階段，即應論以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一罪（最高法院９６年度台上字第４５９０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先後各次交付賄賂、行求賄賂之行為及被告何龍先後各次交付賄賂之行為，在時間上具有密接性，且係基於同一賄選目的，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單一犯意，在特定相同選區，為使其支持之候選人當選之目的，而接續在相近之時間，以相同之模式，向同一選舉區上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之買票行為，侵害者為選舉公正之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被告２人上開所為均屬接續犯，各僅論以一交付賄賂罪。
（四）第按「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何龍於本案犯罪後６個月內之１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警方因懷疑被告陳拓源有向其賄選買票而通知其到案說明時，即在警方尚未發覺其本案交付賄賂犯行前，主動向警員坦承其有上開交付賄賂行為而接受裁判，有本院上開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４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陳拓源、何龍於偵查中均已自白上開犯行，述之如前，自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５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被告何龍部分應遞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拓源、何龍：⒈前均未有任何犯罪科刑紀錄，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各１份存卷可參，素行均尚稱良好；⒉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法律之興廢、公務員之進退，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治安機關有鑑於此，每於選舉前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積極宣導政府查賄之決心，呼籲候選人及選民共同摒除賄選，然被告２人竟置若罔聞，仍為本案上開賄選行為，不僅敗壞選風，更破壞選舉之公平及公正性，所為殊屬不該；⒊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且其等所欲買票之對象、張數尚非至鉅，難認已直接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⒋本案係緣起於陳拓源為使好友鄭○○當選，除出資自行買票外，亦委託何龍為其買票賄選，何龍並未從中取得任何報酬或利益，且何龍於覓得證人陳高○○、蔡○○向其等交付賄賂後，旋即覺得不妥而向其等收回上開賄款，可責性較陳拓源為低；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年紀均已逾７０歲，年事已高，及陳拓源自述高中肄業、現經營工廠從事眼鏡盒等產品之加工、已婚、育有４名小孩、罹患高血壓等疾病；何龍自述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已婚、育有３名小孩、罹患糖尿病等疾病（參本院卷第１９７頁之筆錄內容，及本院卷第２０１至２０９頁之診斷證明書）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查被告陳拓源、何龍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述之如前，其等因民主觀念薄弱，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參酌其等犯罪情節尚非至重，堪信其等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被告２人所受本案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之規定，宣告被告２人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２人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彌補上開犯行對選舉風氣所造成之損害，爰在斟酌被告２人之經濟狀況及本案犯罪情節、所科刑度等情狀後，依刑法第７４條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規定，命被告２人各應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如主文所示時數之法治教育課程；另依刑法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諭知被告２人均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至檢察官雖以「被告陳拓源供稱自主買票，與常情不符，顯未坦承犯罪事實全貌，犯後態度不佳；被告２人預備、行求、交付賄賂人數非少，犯罪情節重大，認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云云，然依檢警之蒐證資料，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徵被告陳拓源提供之現金係他人交付，檢察官推論被告幕後尚有上手，顯係臆測，被告陳拓源無法供出上手，難認說謊，自無檢察官所言態度不佳；且被告２人本案賄賂之數額及買票之張數非鉅，顯非大規模賄選，難認被告２人犯罪情節重大，已達不可饒恕之程度，本院認上開刑之宣告已足對被告２人產生警惕效果，本案尚不足認定被告２人有何不應給予緩刑宣告之處，附此敘明。
（七）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３７條第２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１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８１年度台非字第２４６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何龍所犯之罪，既經本院各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１１３條第３項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等之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爰宣告被告陳拓源褫奪公權４年、被告何龍褫奪公權２年。
四、關於沒收：
　　末按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修正之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第４項分別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２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下稱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經總統於同年月３０日公布，並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施行，屬裁量宣告性質之規定。１０５年６月２２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並規定「１０５年７月１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故９６年１１月７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９日生效施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規定（下稱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自１０５年７月１日起不再適用，而應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規定。然鑑於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案件，關於「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倘回歸適用上揭現行刑法沒收暨追徵規定，因屬裁量宣告性質，且尚須確認該等賄賂之歸屬，勢將導致其訴訟程序延宕，而未符該法遏止賄選以端正選風之規範意旨，上開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乃於１０７年５月９日修正公布，同年月１１日生效施行，將原條文中之「犯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由於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義務沒收特別規定之修正，不屬上揭刑法施行法第１０條之３第２項規定之情形，故上開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關於義務沒收規定，係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２項裁量沒收規定之特別法而應優先適用。另關於追徵價額係無法執行沒收時之統一替代手段，以對應受沒收執行人之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為執行方法，倘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應回歸適用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關於「犯前項之罪（即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規定，業於１０７年５月２３日修正刪除，同年月２５日生效，其立法理由略以：為符合前述修正後現行刑法沒收規定之意旨，爰刪除第２項規定，一體適用刑法總則編沒收之相關規定等旨。是以，自１０７年５月２５日起，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或第２項之罪者，其「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既均無從依上開修正前刑法第１４３條第２項之規定，於對向收受選舉賄賂者罪刑項下諭知沒收，倘復未以該等選舉賄賂係犯收受選舉賄賂罪者之犯罪所得，而依刑法第３８條之１第１項前段規定，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或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５９條之１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已予宣告沒收，則該等賄賂自應依上揭修正後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且就未扣案之賄賂，依現行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始屬適法（最高法院１０９年度台上字第２８６８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用以賄賂證人魏○○、楊○○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２５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均已扣案，且檢察官對證人魏○○、楊○○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並未單獨聲請宣告沒收該等賄賂，揆諸上開說明，本案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將上開３５００元賄賂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另被告陳拓源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行求、預備行求之賄賂３０００元，及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交付被告何龍用以賄賂證人陳高○○、蔡○○及囑託其等轉交戶內親屬之賄賂暨所餘尚未發放之賄款共７５００元，業經被告何龍向證人陳高○○、蔡○○收回後連同尚未發放之賄款全數返還予被告陳拓源，此部分同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３項之規定，於被告陳拓源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且因未據扣案，併依刑法第３８條第４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２９９條第１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第１項、第２項、第３項、第４項前段、第５項前段、第１１３條第３項，刑法第１１條、第２８條、第７４條第１項第１款、第２項第４款、第８款，第９３條第１項第２款、第３７條第２項、第３８條第４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韻羽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沈芳伃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行求、交付賄賂之對象 設　籍 預備行賄之對象 行求、交付賄賂時間 行求、交付賄賂地點 總計票數 行求、交付金額 收受、轉交情形         有無查扣 １ 魏○○ 嘉義縣○○鄉○○村○鄰○○○○○○○○號 魏○○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蕭○○、魏○○、魏○○、魏○○４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某日 魏○○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魏○○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２ 謝○○ 嘉義縣○○鄉○○村○鄰○○○○○○○○號 謝○○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謝○○、邱○○、謝○○、謝○○、鍾○○５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上旬某日 謝○○位於嘉義縣○○鄉○○村○鄰○○○○○號之工作場所 ６票 ３０００元 謝○○拒絕收受賄款         未查扣 ３ 楊○○ 嘉義縣○○鄉○○村○鄰○○○○○號之４ 楊○○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林○○１人 １１１年１０月底至同年１１月初間之某日 楊○○左址住處 ２票 １０００元 楊○○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已查扣 ４ 陳高○○ 嘉義縣○○鄉○○村○鄰○○○○○號 陳高○○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陳○、陳○○、陳○○、陳○○４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陳高○○左址住處 ５票 ２５００元 陳高○○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５ 蔡○○ 嘉義縣○○鄉○○村○鄰○○○○○號 蔡○○同址戶內有投票權之親屬：蔡○○、蔡○○、何○○３人 １１１年１１月中旬某日 蔡○○左址住處 ４票 ２０００元 蔡○○收受賄款後，未轉告及轉交其他有投票權之親屬         未查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９９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０００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１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６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